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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筆撥款｣的｢政策陷阱｣已淹沒初衷 
    社會福利署的網頁是如此形容｢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整筆撥款津助制度著

重提高效率和成效﹑改善質素﹑鼓勵創新﹑加強問責和提供彈性，目標是以最符

合成本效益的方式調配資源﹐以應付社會不斷轉變的需要。｣
1
；但在｢整筆撥款

｣18 年的實踐中，卻反見機構在維持有質素的服務，準確回應社會需求上，越來

越舉步為艱。 

    這是因在｢給予彈性與機構自主｣的外衣下，埋下了｢政策陷阱｣。 

｢政策陷阱｣之以中點薪金計算撥款基準 
    社會福利服務是一個人力密集的專業，薪酬往往是構成服務支出的主要部份；

由於一方面｢整筆撥款｣以｢中點薪金｣的原則，提供津助予社福機構，而機構需自

行處理收支盈餘與虧損；另一方面，社會服務主要是以弱勢群體的基本需要為核

心，不可能、亦不應該以任何高昂的收費去賺取營運開支，更不可能以收支不平

衡而關閉服務；所以，為了要有穩健的財政，社福機構在所謂｢自主｣下，其實沒

有什麼選擇，只能透過不同的開源節流方法，留下一筆儲備，應對可能出現的危

機；但如上所述，作為以弱勢群體為主要對象的服務，機構不可能大規模開源，

卻只能夠削減薪酬，或減少人手。 

    這無奈的選擇，使不少社福機構出現管理層與員工的矛盾及緊張關係，團隊

及士氣受影響，亦令服務質素受威脅。  

｢政策陷阱｣之保留儲備與年度盈虧 
    ｢整筆撥款｣容許受津助機構保留不多於年度營運開支 25%的儲備，以自行

決定如何用於日後的服務協議或協議相關服務。 

    如上段所述，機構的儲備，往往關係著人力的開支。在現行的｢整筆撥款｣

制度下，當社福機構員工的年資較淺時，盈餘便會出現；但除非社福機構員工流

失嚴重，否則過了一段時間，資深員工較高的薪酬自然會令年度收支呈現虧損；

因此，不少社福機構都要留下｢保留儲備｣不用，以備｢日後需要｣，但卻因而要負

上｢屯積儲備｣的惡名；但當機構開始運用儲備，無論是用以改善服務，抑或應付

較大的薪津支出，卻又被指連年虧損，需被｢關注｣。 

｢政策陷阱｣之｢鼓勵創新先導｣ 

    18 年前政府推出｢整筆撥款｣，說是為了改善被指為僵化的政策與煩瑣的行

政；另一方面，更是為了賦予社福機構更大的彈性，以鼓勵創新先導，讓社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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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更能照顧居民需要；但實踐上，卻成為另一陷阱！ 

    一方面，現時大部份的服務協議，是訂定於 18 年前，今天不少的社會需要，

固然不一定完全符合協議；但政府又對所謂｢協議相關服務｣，欠缺準則，甚至以

極為狹窄的方法詮釋。於是，當機構運用彈性，推展服務以配合社會新出現的需

要時，卻招來｢交叉津貼｣2的批評。更甚的是，現津助制度缺乏服務規劃，及可

讓成功的｢創新計劃｣變成恆常服務的機制，使這些已實證有效的｢創新服務｣，成

為機構的｢財政負累｣、員工的額外工作承擔；當機構缺乏額外資源推行時，更會

｢無疾而終｣，造成投已投入資源的浪費，社會需要不能得到滿足的源頭。 

出路：徹底改革津助制度 
    ｢整筆撥款｣推行了 18 年，造成部門、機構與員工不少矛盾，自然亦影響了

服務發展及質素；問題的根源在於制度本身的｢政策陷阱｣，而非管理措施。；面

對日益複雜的社會需要，我們必須徹底改革現時的津助制度，而非只作小修小

補。 

    改革後的制度，要滿足下列的條件： 
1. 保障員工的薪酬，這既是政府及僱主的基本責任，也讓社福界有穩定的人力、

良好的士氣； 
2. 建立有效的服務檢討與規劃機制，定期檢討服務協議，使能追上社會變化，

滿足新需要及持續改善服務； 
3. 具備鼓勵及維持創新服務的元素，如設立｢社福創新基金，支援機構多走一

步，快速回應服務需要，並讓證實有效的｢創新服務｣得以正式成為受資助服

務； 
4. 增強對服務機構之中央支援資源，如總辦事處開支、職員進修等。 

                                                       
2所謂｢交叉津貼｣就是｢以整筆撥款津助補貼非協議相關服務｣，及｢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九號報告書

｣提及的｢非政府機構總裁薪酬及總辦事處經常開支｣的問題。 


